
一、响应供应商的资格要求

1.供应商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的条件，提供下列材料：

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

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，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法

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）副本复印件。分支机构响应的，须提

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

权书。

2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：提供资格文

件声明函或提供响应截止日前 12 个月内任意 1 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

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。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

的，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

3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：提供资格文件

声明函或提供 2024 年度或 2025 年度或 2026 年至今任意 1 个月的财

务状况报告或基本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。

4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：提供书面承诺声明

函（格式自拟）或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其他

证明材料。

5）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：

提供书面声明。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

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（根据财库〔2022〕3 号文，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为 200 万元以上



的罚款，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“较

大数额罚款”标准高于 200万元的，从其规定）。

2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（1）供应商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

“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

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;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“政府

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。

（注：1）以评审当日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

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的查询结果为准，处罚期限届满

的除外；2）采购代理机构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或下

载存档。）；

（2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

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包组或者未划分包组的同一采购项目的采购活

动。如同时参加，则评审时均作无效处理（提供书面声明）；

3.供应商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有效期内的工程设计资质

证书（资质等级: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或以上）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

机构资质证书（认证范围覆盖：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、钢结构、地基

基础）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。

4.供应商已办理广州市房屋使用安全鉴定单位登记备案（提供已

备案信息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公章）。

5.供应商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中级（或以上）工

程师职称证书且持有有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。



7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

二、分值（权重）分配

评分总分最高为 100 分，商务、技术（服务）及报价得分分值（权

重）分配设置如下：

权重比例

（100%）

商务评分

（40%）

技术（服务）评分

（45%）

报价得分

（15%）

分值（100 分） 40 分 45 分 15 分

商务评审细则

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内容

1

拟投入本项

目的项目负

责人

8

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（不得兼任其他岗位），同时具

备以下资质：

1.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的，得 2 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
2.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证书的，得 2 分；否则不

得分。

3.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中级（或以上）工程师职称证书的，

得 2 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
4.具有检测鉴定培训合格证（含房屋安全检测鉴定）的，

得 2 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
本项最高 8 分。【注：须同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①上述人员

提供在广州市住建局官网的备案人员列表截图并加盖单位

公章。②上述证书复印件；③身份证复印件；④相关人员

在本项目投标截止日之前 6 个月时间内任意 1 个月（本项

目投标截止之日当月不计）在投标人单位购买的社保缴费

证明复印件（须加盖政府有关部门印章，如是多个人的社

保缴费证明打印页须明确标识出上述对应的人员）或企业

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复印件。⑤证明材料无提供或提供不

全不得分。】



2

拟投入本项

目的加固设

计负责人（含

施工期间驻

点）

4

拟投入本项目的加固设计负责人（不得兼任其他岗位），同

时具备以下资质：

1、具有建筑工程专业高级(或以上)工程师职称证书的，得

2 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
2、具备二级(或以上)注册结构工程师证明的，得 2 分；否

则不得分。

本项最高 4 分。【注：须同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①上述人

员提供在广州市住建局官网的备案人员列表截图并加盖单

位公章。②上述证书复印件；③身份证复印件；④相关人

员在本项目投标截止日之前 6 个月时间内任意 1 个月（本

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当月不计）在投标人单位购买的社保缴

费证明复印件（须加盖政府有关部门印章，如是多个人的

社保缴费证明打印页须明确标识出上述对应的人员）或企

业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复印件。⑤证明材料无提供或提供

不全不得分。】

3

拟投入本项

目的检测鉴

定专业技术

人员

12

1、具备二级（或以上）注册结构工程师技术人员 2 名得 2

分，每增加 1名二级（或以上）注册结构工程师技术人员，

加 1 分；最高 5 分。

2、拟派的其他技术人员同时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中级或以上

职称证书和检测鉴定培训合格证（含房屋安全检测鉴定）

人员 10 人，得 5分，每增加 1人，加 1分，最高得 7分。

【注：须同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①上述证书复印件；②身

份证复印件；③相关人员在本项目投标截止日之前 6 个月

时间内任意 1 个月（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当月不计）在投

标人单位购买的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（须加盖政府有关部

门印章，如是多个人的社保缴费证明打印页须明确标识出

上述对应的人员）或企业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复印件。⑤

证明材料无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。】

4 业绩 10
1、供应商提供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



准）承接过的房屋鉴定项目业绩，每提供一份得 1 分；本

项最高得 5 分。

2、供应商提供2021年 1月 1日以来(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)

承接过的加固设计项目业绩，每提供一份得 1分;本项最高

得 5 分。

注：提供相关合同证明文件关键页（关键页须包含项目名

称、项目内容、双方签字盖章页），无提供不得分。

5

房屋安全鉴

定机构能力

评价

6

投标人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能力评价获得过政府部门或协会

组织评定为甲级或 AAA 级且在有效期内的得 6 分；评定为

乙级或 AA 级且在有效期内的得 3 分；评定为丙级或 A 级且

在有效期内的得 1 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
注：须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否则不得分。若评定机

构为协会组织，须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的

组织、协会方为有效，并提供在该组织网页的查询结果网

页截图，否则不予计分。

合计：40 分



技术（服务）评审细则

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内容

1

组织实施方

案
15

评审小组根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组织实施方案（包括但不

限于项目重点、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、实施能力方案）详

细内容进行综合评审：

1、供应商对项目所在地房屋安全可靠性鉴定实施流程孰

悉，评估方法手段科学、可行，组织实施方案详细、完整，

得 15 分；

2、供应商对项目所在地房屋安全可靠性鉴定实施流程基本

熟悉，评估方法手段基本可行，组织实施方案基本完整，

得 10 分；

3、供应商对项目所在地房屋安全可靠性鉴定实施流程不孰

悉，评估方法手段欠缺，组织实施方案不完整，得 5 分。

注：不提供方案，不得分。

2

加固设计方

案
10

评审小组根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加固设计方案详细内容进

行综合评审：

1、供应商提供的编制方案满足项目使用功能、建设规模、

建设标准、投资限额等核心需求，坚持安全可靠、技术先

进、经济合理、绿色节能、便于实施的总体思路，对本项

目有正确及深刻的理解与认识，得 10 分；

2、供应商提供的编制方案基本清晰满足项目使用功能、建

设规模、建设标准、投资限额等核心需求、基本合理，完

整性一般，得 6 分；

3、供应商提供的编制方案表达不清晰、不合理，不能满足

要求，得 3 分。

注：不提供方案，不得分。

3

房屋安全可

靠性鉴定报
10

评审小组根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房屋安全可靠性鉴定报告

编制方案详细内容进行综合评审：



告编制方案 1、供应商提供的编制方案表达清晰、完整、严谨、合理，

对本项目有正确及深刻的理解与认识，得 10 分；

2、供应商提供的编制方案表达基本清晰、基本合理，完整

性一般，得 6 分；

3、供应商提供的编制方案表达不清晰、不合理，不能满足

要求，得 3 分。

注：不提供方案，不得分。

4

质量保障措

施及方案
10

评审小组根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保障措施（包括但不

限于项目服务团队稳定性保障、各环节关键节点质量保证

措施）详细内容进行综合评审：

1、质量保障措施对需求响应全面具体，针对项目全部重点

难点全面剖析，提出科学合理、可直接执行的实施方案，

能有效保障本项目实施，有利于实现服务效果，得 10 分；

2、质量保障措施对需求响应基本全面，针对部分重点难点

进剖析，并提出具备执行条件的基本应对措施，能基本保

障本项目服务实施，基本实现服务效果，得 6 分；

3、质量保障措施对需求响应不全面，只针对少部分重点或

难点问题进行解析或没有剖析项目重点难点问题，提出的

措施没有针对性或难以施行的，无法保障本项目服务实施，

无法实现服务效果，得 3 分。

注：不提供措施，不得分。

合计：45 分

报价得分

价格分（15 分）

经济价格得分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：

经济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评标价）×15%×100

评标基准价为需求文件要求的最低评标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评标价=（1-

投标下浮率）×100%。


